采购需求
第一节  服务要求
1、项目概况
我院现有三台生物质锅炉，一台用于医院卫生热水，另两台锅炉用于医院供暖。 为保障医院诊疗工作有序开展，现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供应商为我院服务，服务内容涵盖生物质颗粒燃料供应、锅炉运维服务、锅炉维修及保养等。
2、项目预算
2.1、项目费用预算1075028元/年，3年合计3225084元，服务期：3年。其中供暖上限价为29.5元/ m2/年，预算按2万平方米计算供暖；卫生热水上限价为44.91元/吨，卫生热水按900吨/月计算。具体结算以实际使用数量计算。
2.2、项目除水、电、场地由采购人免费提供外，其余的生物质颗粒燃料供应费、锅炉运维服务费、锅炉维修及保养费、设备升级改造费、水处理药剂费、管理费、税金和利润等一切运行费用全部由中标人包干。
3、供暖、热水供应要求：
3.1、冬季供暖为环境温度低于18℃启动供暖，供暖温度为18-22℃。冬季供暖从当年的11月至第二年4月中旬。

3.2、热水供水量：不限制用热水，如用热水量大，需满足供应为准。热水供水温度：全年水箱出水口温度不低于50℃。热水供水时间：全天候。
4、服务与管理要求
4.1、足量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生物质燃料，确保锅炉不间断运行。
4.2、安排3个运维人员驻院管理，运维人员负责日常设备运行、维护、检修、维修工作，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运维人员须遵守岗位职责，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服务医院的管理，实时提供运维服务，及时、准确完成各项运维服务记录。

4.3、日常运行工作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值班监控、抄表记录、参数调整、燃料管理、水质化验与加药处理、日常清洁；巡检频次（日、周、月、季度、年度）、巡检项目清单、标准、记录要求等。运维人员实行轮班值班制度，确保随时响应锅炉运行问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4.4、日常维护保养：制定全面的锅炉维护保养计划。至少每月对锅炉本体、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计等附属设备及安全装置进行清洁、润滑、调试；至少每季度对锅炉内部进行检查，清理积灰、水垢，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故障发生率。

4.5、必须具备快速处理一般设备故障的能力及重大故障的应急处理能力。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在接到故障报修后，维修人员须在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设备故障8小时内处理完毕，重大故障48小时内处理完毕，特殊情况双方协商处理，为保障维修的及时性，采购人在院内提供一间房间给中标人作为维修服务点及常用配件仓库使用。
4.6、中标人为医院的设备维护（监管）人员提供不少于3次的免费技能培训，确保能达到独立操作管理，以便灾害性天气和突发状况期间的协助配合，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4.7、中标人主动对接环保、质检、市场监管等部门，配合完成各项检查工作，及时办理锅炉相关审批手续和证件年检，确保锅炉合法合规运行。

4.8、中标人提供的生物质燃料运行时排放废气必须达到环保标准。

4.9、中标人负责运维团队内部管理，包括人员排班、考核、培训等工作，提升团队整体服务水平。对运维人员进行必要的操作规程、日常检查、应急处置的培训。
5、其他要求：
5.1、运维总体目标：确保锅炉系统运行绝对安全，符合国家及地方特种设备安全法规、消防法规和环保法规。同时保障锅炉系统性能处于良好状态，有效满足医院卫生热水、供暖等关键需求，杜绝因锅炉故障导致的医疗活动中断。若因运维服务管理问题发生安全事故，由中标方承担因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5.2、除不可抗力产生对设备的损坏，由双方协商解决外，其余方式造成对供暖及热水设备的损坏，若不能确定责任人的，则由中标人负责维修费用。
5.3、中标人须全部承担其工作人员在院内的工作生活及安全责任。

第二节   商务要求

一、主要商务要求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履行合同的时间：3年。

2、地点：衡阳县渣江镇。

3、方式：采购人指定方式。

	服务期
	3年

	响应时间
	接到故障报修后，维修人员须在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设备故障8小时内处理完毕，重大故障48小时内处理完毕。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
	按月据实结算。每月15号之前中标人开具上月发票，采购人核实后付上月运维服务费用，具体签订合同时约定。

	踏勘
	自行组织，采购人不统一安排。


